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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工會（以下簡稱甲方）與○○公司（以下簡稱乙方）

間為保障雙方權益，加強雙方合作，提升工作效率，增進

會員福利，促進事業發展，特締結本團體協約，以下簡稱

本協約。 

第二條 甲方確認乙方有所有權及基此而生之其他經營業務所需之

權利；乙方確認甲方有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團體行動權，

雙方確認各自得依法行使權利。 

第三條   甲方與乙方均應本諸誠信原則，協商及簽訂並遵守本協約。 

第四條   本協約適用於甲、乙方及具有甲方會員資格之乙方員工。 

第五條 凡在本協約適用範圍內經乙方僱用之員工於報到時，若符

合加入甲方會員之資格者，應加入為甲方會員。 

第六條 本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乙方不得任意適用於不具會員

資格之勞工。但經甲方同意，且該不具會員資格之勞工繳

交一定費用於甲方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本協約關係人之勞動關係，悉依本協約之規定。但法律另

有強制或禁止規定者，不在此限。 

乙方所訂工作規則抵觸本協約者，無效。 

甲方與乙方會員所簽之勞動契約，異於本協約所訂勞動條

○○市團體協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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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者，相異部分無效，無效之部分，以本協約之約定代之。 

第八條 （本協約有效期間自生效日起為 3年。期滿前 3月應由甲、

乙雙方互派代表會商續約或另行締結新約。 

第九條   乙方對甲方及甲方會員從事之工會活動，於不違反法令及

本協約之限度內，應承認其權利。 

乙方或代表乙方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以不加入甲方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 

二、因甲方會員擔任工會職務，拒絕僱用或解僱及為其他

不利之待遇。 

三、拒絕甲方理事、監事或會務人員進入乙方工作場所辦

理工會會務。 

四、影響甲方會員配合甲方於團體協商、勞資爭議或其他

期間從事工會活動。 

五、妨害或限制甲方及其會員從事工會活動。 

六、因甲方會員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擔任團體協商職務

或簽約代表，而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七、因甲方會員參加勞資爭議而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

他不利之待遇。 

第十條 甲方理事、監事因辦理工會會務得請公假，其請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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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同意甲方理事長得以全日駐會辦理會務，其他理事、

監事(得依會員人數或業務繁重程度與乙方協商，)每人每

月不超過  小時(最低不得低於 50小時)。 

有關辦理會務，其範圍如下： 

   一、辦理該工會之事務，包括召開會議辦理會員教育訓練

活動、處理會員勞資爭議或辦理日常業務。 

   二、從事或參與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舉

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 

  三、參加所屬工會聯合組織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

活動或集會。 

四、其他經與雇主約定事項。 

第十一條 甲方會員從事工會活動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得向乙方請

公假︰ 

一、代表甲方進行團體協商、勞資會議、職工福利委員會、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等組織

所召集之會議。 

二、代表甲方參加政府機關、上級工會舉辦之勞工教育訓

練、會議、觀摩等與勞工事務相關之活動。 

三、參加甲方所召集之會員(代表)大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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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經與雇主約定事項。 

第十二條 甲方理監事及會員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約定請公假時，乙

方不得拒絕。 

第十三條 乙方基於協助甲方辦理會務之需(得視空間大小，盡可能

優先無償提供)提供     為甲方會所。 

第十四條 甲方會員之經常性會費及______，乙方同意於每月發薪時

自會員之工資中代為扣除，並即將所代扣之款項匯入甲方

名義開設之金融機構帳戶。 

第十五條 乙方應依相關法令，定期召開勞資會議、職工福利委員

會、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委員

會，          ，相互溝通意見。 

第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進行團體協商： 

一、對本協約內容在認知上有差異或不同解釋時。 

二、乙方欲變更降低甲方會員勞動條件時。 

任何一方不得藉故拒絕進行團體協商。 

第十七條 (勞資爭議處理法已明訂裁決機制及處罰之規定，是否訂

仲裁合意條款，請甲乙方自行斟酌。) 

甲乙雙方同意將下列違反本協約義務之爭議交付臺北市

政府仲裁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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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爭議係指乙方違反本協約下列條款： 

一、第五條（工會廠場條款）。 

二、第六條（禁止搭便車）。 

三、第十條（理監事公假）。 

四、第十一條（會員公假）。 

五、第十四條（代扣會費）。 

六、第十五條（召開法定會議）。 

七、第三十四條（辦理勞教）規定者。 

第十八條 協約有效期間中，不得針對團體協約已經約定之事項，以

修改或廢除為理由而發動爭議行為。 

甲方或乙方違反前項規定者，對於他方應給付懲罰性違約

金新台幣  元；如果他方尚有其他損失時，並須負損害賠

償責任。 

第十九條 甲方或乙方進行爭議行為之期間，負責維持工作場所安全

及衛生設備之會員，應繼續依照勞動契約從事勞務。 

第二十條 爭議期間中，乙方同意甲方得繼續使用甲方會所及佈告

欄。爭議期間中，參加爭議行為之會員得按照平常之方式

繼續使用乙方之宿舍、醫療維生單位。 

第二十一條    爭議期間中，乙方不得使用替代性勞工從事參加爭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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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勞工之工作。 

第二十二條 爭議期間中，甲方及其會員不得惡意毀損乙方之機械

設備、設施、成品、材料、文件等，否則應對乙方負

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十三條 爭議期間中，遭遇火災、水災、風災、地震等不可抗

力之災害時，甲方及其會員仍應協助乙方處理。 

第二十四條 爭議行為終止後，發動爭議行為之一方應即以書面通

知他方當事人；且甲方及乙方應儘速回復正常之營業

狀態。 

第二十五條 甲方會員之工資，依乙方規定之標準發給，並不得對

甲方有會員不利之變更，如遇天災事變或經濟重大變

故乙方認有降低之必要時，應與甲方協商。 

第二十六條  乙方應備置差勤紀錄，並妥善保存 5年。 

第二十七條  乙方因業務、時間或地區之特殊需要，經甲方同意，

得要求甲方會員擔任值日或值夜工作，但不得要求從

事與值日或值夜無關之工作。 

乙方除發給餐費、值日或值夜津貼外，亦應提供休憩

或睡眠設備，並於事後補給適當之休息時間。餐費、

值日或值夜津貼由甲、乙雙方協商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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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甲方會員之各項假別、假期內薪資給付及請假處理依

乙方規定及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乙方如因業務需要經甲方同意於休假日照常工作

者，該假日之工資應加倍發給，或於事後由甲方會員

選擇補假休息。 

甲方會員之家庭成員須其親自照顧時，得請一年七

天有給薪之「家庭照顧假」。 

第二十九條  甲方會員請事假及普通傷病假累計之起迄時間，除勞

動契約另有約定外，均自每年 1月 1日起至同年 12

月 31 日止。 

第三十條  乙方給付甲方會員之工資，應於每月    日發給，如

遇例假或休假則（□提前□順延）發給。（※請依實

際選擇一項）。 

第三十一條  乙方僱用員工，乙方應依現行法令及工作規則辦理。

乙方於新進員工報到或離職，應通知甲方。 

第三十二條  乙方遇有勞基法第十一條所訂各款情形之一、或因併

購、改組致須資遣甲方會員時，應事先將資遣名單、

理由、基準及作業方式等向甲方說明。甲方得提供意

見供乙方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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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如適用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時，仍依照該

法辦理。 

第三十三條  甲方會員退休、撫卹、職業災害補償、福利由甲乙雙

方協商議定之。 

第三十四條  乙方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並辦理

健康檢查。除應注意工作場所有關安全衛生設施與維

修外，並應對甲方會員施以從事工作安全衛生教育，

及預防災變和排除侵害之訓練或講習。 

第三十五條  乙方應遵守勞工教育實施辦法，甲、乙雙方協商辦理

勞工教育。 

第三十六條  乙方應依勞動檢查法第 32條規定訂定申訴制度。 

第三十七條  本協約一式     份，除一份陳報主管機關備查外，

甲乙雙方各執     份為憑。 

 

 

立協約人： 

甲方               （工會） 

代表            （簽章） 

乙方               (事業單位） 

代表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